[bookmark: _GoBack]东台市科学技术局 东台市财政局《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12条激励意见》实施细则
· 发布日期：2017-12-20
东科发〔2017〕26号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12条激励意见》（东政发〔2017〕9号），明确政策支持的项目申报要求，规范项目申报、审核流程，制定本细则。
一、项目申报材料
（一）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1、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品。
（1）对当年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20万元，对到期重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1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或认定文件复印件。
（2）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每个奖励8万元，当年新认定的省高新技术产品，每个奖励3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证书、省高新技术产品证书或认定文件复印件。
2、鼓励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对科技型企业，按当年销售收入2000-5000万元以下、5000万元-2亿元、2亿元以上分档，当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4%、3%、2.5%，按实际研发经费支出的5%给予奖励。
申报单位提供：当年企业纳税申报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在税务部门的备案表，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发票或研发人员工资单复印件。
3、鼓励申报科学技术奖。
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1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获奖证书或文件复印件。
4、鼓励参加科技创业大赛。
对获得国家科技创业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对获得省科技创业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举办东台市科技创业大赛，对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奖励1万元、5000元、3000元。
申报单位提供：获奖证书或文件复印件，获奖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获奖团队提供落地后注册企业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团队所在镇区落地证明。
（二）鼓励创新创业平台建设
5、提升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水平。
（1）企业获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的，分别奖励100万元、30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院士工作站，奖励5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文件或认定证书复印件。
（2）鼓励海外科研机构或专家在我市设立分支研究机构，经省、盐城市认定后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海外科研机构或专家的原始证书复印件，翻译文件复印件，认定文件或证书复印件，在我市设立分支研究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6、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1）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引进重点校院设立重大产业技术服务平台（有产品设计中心、检测检验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实行一事一议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高校院所与地方共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协议、技术服务合同及收入发票、入账凭证复印件，按照合同约定取得的主要成果证明材料、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
（2）对建成的省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奖励2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省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文件复印件。
7、推进科技创业载体建设。
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众创空间，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
8、促进科技园区建设。
（1）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奖励300万元、20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
（2）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农业科技园、农业科技示范园，分别奖励20万元、5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
（3）对新认定和复审的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
（4）对新认定的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给予5万元奖励。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
（三）鼓励知识产权创造
9、鼓励发明创造。
企业发明专利授权、国外专利授权奖励2万元/件。
申报单位提供：专利证书或专利授权通知书、缴费收据复印件等。
10、鼓励专利大户。
当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5件的，奖励3万元，超出5件部分再奖励5000元/件；当年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达到10件的，奖励1万元；对当年专利申请50件以上、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0件以上的，奖励5万元。单个大户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专利申请和授权专利清单，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缴费收据复印件，专利证书或专利授权通知书、缴费收据复印件等。
11、鼓励企业规范知识产权管理。
（1）对通过国家级《知识产权企业管理规范》认证、省绩效评价合格的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2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认证证书或省知识产权局公布的“贯标”合格单位文件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
（2）对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的，分别奖励5万元、2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认定证书或文件复印件。
（四）鼓励协同创新
12、推进产学研合作。
（1）各类高校在我市设立技术转移中心等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全年服务企业10家以上，资助运行经费1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高校院所与地方共建技术转移机构分中心协议、支付给高校经费发票、支付凭证复印件，技术转移机构与企业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复印件或企业出具的服务证明材料。
（2）鼓励企业实施产学研合作，合作费用当年在20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支付金额的5%给予奖励，最高额不超过30万元。
申报单位提供：合作协议文本和支付经费发票、支付凭证复印件，按照合同约定取得的主要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国际合作协议需提供中英文版。
二、项目申报审核流程
1、每年一季度组织申报，申报单位对照政策，如实填写奖励申报表，奖励项目不得与“工业20条”重复申报。
2、申报材料经所在镇区、主管部门初审确认，市科技局会同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国地税等部门进行复核。
3、市科技局综合各方面的审核意见，提出年度兑现政策方案并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报请市政府审批，市财政局下达奖励资金。
4、项目申报审核过程接受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东台市科学技术局       东台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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